
关于2017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系）、各学园、2017级本科学生：
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办法》（浙大发本〔2016〕109号）文件精神，现就开展2017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1.第一轮（只能类内确认）
学生报名时间：10月13日11:00—10月20日11:00
专业遴选、公示时间：10月21日—11月13日

具体见各学院（系）网站通知
学校公示时间：11月14日—11月21日
2.第二轮（同时进行跨类和类内确认）
学生报名时间：11月27日11:00--11月30日11:00
专业遴选、公示时间：12月1日—12月11日

具体见各学院（系）网站通知
学校公示时间：12月12日—12月19日
二、 流程
1.第一轮：学生需按时在“本科生信息服务平台”(http://10.202.78.14)上一次性提交申请本大类所有专业的志愿排序，同时提交一份个人陈述（包括兴趣、爱好、特长）。
2.第二轮：学生如对第一轮确认的专业没有更换意愿，则不需要提交申请；如学生对第一轮确认专业有更换意愿，则最多提交一个申请跨类或类内专业的志愿。
浙江省和上海市生源地学生跨类确认应符合选考科目要求且只能高分转低分。跨校级代码确认视同转专业，学生跨校级代码确认后不得转专业。转专业不受选考科目和高考分数限制，但需符合目标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
3.学生申请某专业第一志愿数如超过接收容量，其他学生申请该专业非第一志愿均无效，同时，该专业所在学院（系）需组织遴选；如学生申请某专业志愿数不大于接收容量时，该专业需全部接收。
4.学生被某一级志愿专业接收后，其所填报的后续志愿均无效。
5.各专业所在学院（系）在各自网站上公示本专业接收学生名单，供学生查询。
6.招生时已经确定专业的学生（含三位一体学生、国防生、民族班学生、港澳台学生、留学生），无需参加主修专业确认环节，由教务处通过“本科生信息服务平台”直接导入名单。
三、招生专业约定学生的操作流程
类内约定：如学生将约定专业作为第一志愿申请，学院（系）直接接收；如学生未将约定专业作为第一志愿申请，该生将参与学院（系）根据各自细则进行的遴选 。
跨类约定：第一轮类内正常确认专业后，学生在第二轮确认专业时，如按约定专业申请，学院（系）直接接收；如学生未按约定专业提出申请，该生将参与学院（系）根据各自细则进行的遴选 。
本科生院
 2017年6月21日
各院系主修专业确认细则中补充以下内容：
各专业遴选补充要求
1.统一采用高考相对成绩，其计算方法如下：

学生高考成绩（文/理）

高考相对成绩= —————————————————×100

生源地省市的（文/理）最高高考成绩

不分文理的新高考省份以专业组或专业为统计单元。

2.高考相对成绩在专业确认选拔中的权重原则上不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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